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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573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

2024-035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6月24日，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深圳市信宇

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与完成的“大容量锂离子电池精准制造核心技术与装备”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杨志明先生作为该项目的

主要完成人之一，同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并现场出席颁奖仪式。

该项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攻克了宽幅挤压涂布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自主研发出精密挤压

涂布模具，实现在模具材料、设计、制造上的相关技术突破；发明双面联动涂布工艺与装备，大幅提高了

涂布效率与一致性；发明涂层的干湿关联测量与精确控制技术，研制出激光测厚、X/β射线测厚系统，

实现厚度与面密度的精确控制；还研发出多级辊压工艺装备、连续自动化烘烤工艺与装备等，大幅提高

了极片制造精度与效率。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科技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奖项之一，此次获奖是对公司研发能力及

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公司的技术进步和研发实力，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和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公司将继续坚持以技术创新驱动科技进步，持续深耕高端设备制造行业，加快新

产品的研发，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研发成果转化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本次获奖事项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573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

2024-036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4.68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4.48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4年6月25日（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

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及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4.68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20日、2024年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公司

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7）（以下简称“《回购

报告书》” ）。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公司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

量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如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

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即维持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现金红利总额。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信宇

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新增回购

公司股份456,389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增加至922,051股。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调整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97,754,388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股份922,051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96,832,33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

元（含税），以此计算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9,366,467.40�元（含税），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

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4年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

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三、本次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34.68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

币34.48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于2024年6月25日生效。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96,832,

337×0.20)÷97,754,388≈0.20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34.68-0.20）÷（1+0）≈34.48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

元（含）。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34.48元

/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160,0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19%；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

限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34.48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80,046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59%。 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

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

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843

证券简称：正平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38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67号1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8,661,3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82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彭有宏主持。 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董事李建莉、王启民、独立董事占小平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马富昕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3,000 0.0014 267,200 0.1281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391,115 99.8705 270,200 0.129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67,483,8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3,967,78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6,939,460 96.2523 270,200 3.7477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3,000 10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6,939,460 96.2923 267,200 3.7077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公司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的议案

24,524,533 98.9103 270,200 1.0897 0 0.0000

9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担

保的议案

24,524,533 98.9103 270,200 1.0897 0 0.0000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24,524,533 98.9103 270,200 1.0897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9、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海霞、董文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会议召集、召开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提示性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产品概要更新于2024年6

月25日在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 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

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8588）咨询。

本次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基金产品如下：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安泰鼎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富利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广利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惠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景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鑫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安泰永利利率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创业板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国证2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合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恒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沪深30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沪深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沪深300优选指数增强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汇元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集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乐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乐道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乐融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乐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乐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乐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量化对冲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申万菱信绿色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全球新能源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

申万菱信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深证成份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数字产业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双禧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碳中和智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添利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申万菱信稳鑫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稳鑫6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稳鑫90天滚动持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新能源汽车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鑫享稳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兴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申万菱信养老目标日期2045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申万菱信医药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智能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智能生活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小企业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申万菱信中证500指数优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沪港深数字经济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内地新能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证研发创新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申万菱信专精特新主题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625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26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7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8 2024/7/1 2024/7/1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5月14日的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权利。因此，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2日和2024年5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实施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7.5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35,327,69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2,844,565

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132,483,133股。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99,362,349.75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即虚拟分派的股份变动比

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32,

483,133×0.75）÷135,327,698≈0.7342元/股（含税）；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

化，则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7342）÷（1+0）=前收盘价格-0.734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8 2024/7/1 2024/7/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帐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他股东

（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赵文林、上海科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众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创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广州创钰铭晨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

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5元，待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

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75元。

（3）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7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

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67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

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7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6）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7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0-22028071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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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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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734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8 2024/7/1 2024/7/1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5月31日的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除

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

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3.72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34,972,372.49元（含税）。 如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6月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每股分红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94,

011,754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364,908股，本次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为93,

646,846股。 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原则，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0.372元 （含税） 调整为

0.37345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4,972,414.64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公司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调整为0.37345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 因此，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0.37345元，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以

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93,

646,846×0.37345）÷94,011,754≈0.37200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1+虚拟分

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3720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8 2024/7/1 2024/7/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外，公司全部类型股份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

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345元；持股期限在1

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7345

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

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3611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QFII取得公司派发的

股息、红利，由公司代扣代缴10%的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611元。 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3611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

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按

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734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1058357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626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19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陕西北路670号沪纺大厦4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2,802,4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51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陆志军先生主持，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周琳、董事李维刚、宋庆荣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独立董事史占中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顾羽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骆琼琳出席会议、财务总监胡楠出席会议；副总经理万玉峰、张声明、朱逸华、技术总

监龚杜弟因另有工作安排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348,599 99.8119 1,453,739 0.1880 119 0.0001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348,599 99.8119 1,453,739 0.1880 119 0.0001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暨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266,426 99.8012 1,453,739 0.1881 82,292 0.0107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0,652,210 99.7218 2,150,128 0.2781 119 0.0001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266,426 99.8012 1,453,739 0.1881 82,292 0.010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至2025年购买理财产品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137,226 99.7845 1,582,939 0.2048 82,292 0.010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137,326 99.7845 1,582,839 0.2048 82,292 0.010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137,326 99.7845 1,582,839 0.2048 82,292 0.0107

9、议案名称：关于兑现2023年度经营者薪酬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0,523,110 99.7051 2,197,055 0.2842 82,292 0.0107

10、议案名称：关于对经营者2024年度薪酬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9,472,210 99.5691 3,247,955 0.4202 82,292 0.0107

11、议案名称：关于与东方国际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856,896 95.7866 1,582,939 4.0052 82,292 0.2082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下属企业提供2024年至2025年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137,326 99.7845 1,582,839 0.2048 82,292 0.0107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至2025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1,137,326 99.7845 1,582,839 0.2048 82,292 0.01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37,371,880 94.5594 2,150,128 5.4403 119 0.0003

6

关于公司2024年至2025年

购买理财产品预计的议案

37,856,896 95.7866 1,582,939 4.0052 82,292 0.2082

7

关于续聘2024年度报告审

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7,856,996 95.7868 1,582,839 4.0050 82,292 0.2082

8

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

制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7,856,996 95.7868 1,582,839 4.0050 82,292 0.2082

9

关于兑现2023年度经营者

薪酬考核的议案

37,242,780 94.2327 2,197,055 5.5591 82,292 0.2082

10

关于对经营者2024年度薪

酬考核的议案

36,191,880 91.5737 3,247,955 8.2181 82,292 0.2082

11

关于与东方国际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37,856,896 95.7866 1,582,939 4.0052 82,292 0.2082

12

关于公司为下属企业提供

2024年至2025年担保预计

的议案

37,856,996 95.7868 1,582,839 4.0050 82,292 0.2082

13

关于公司2024年至2025年

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

案

37,856,996 95.7868 1,582,839 4.0050 82,292 0.20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2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第11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所

持表决权股份数量520,514,373股）、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12,765,957

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谢嘉湖、桂逸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